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研究生招生考试
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
 (考生手填并签名)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
	联系电话
	

	性别
	
	政治面貌
	
	报考专业
	

	民族
	
	入党/团
时间
	
	考生编号
	

	宗教信仰
	
	健康状况
	
	毕业院校
	

	是否应届
	是/否
	家庭常住地
	省           市 /县              乡镇/街道             小区       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项目
	考生写实性陈述（必须由考生本人手动填写）

	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
	

	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
	

	对学习、科研的态度
	

	个人思想品德、人际关系等表现
	

	个人抗压、抗挫折能力
	

	是否受过处分或治安刑事处罚
	

	家庭成员与主要社会关系情况，是否和睦？
	

	其他需要陈述的事项
	

	考生生源单位党组织审查（单位填写）

	考生本人填写的内容属实/不属实。经综合审查，同意/不同意推荐参加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研究生招生考试或拟录取为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研究生。
审查时段：20  年  月--20  年  月，本科/硕士/工作期间。

审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
	学校相关招生单位核查记录（招生单位填写）

	核查无误。可予以/不可予以参加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研究生招生考试或拟录取为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研究生。                  


核查人签名：





说 明
1. “考生基本信息”填写需完整准确，包括姓名、出生日期、性别、政治面貌、民族、宗教信仰、联系电话、是否应届等；入党/团时间要根据填写的政治面貌情况予以填写。家庭常住地需具体到省、市/县、乡镇/街道、小区以及门栋门牌号。
2. 考生毕业院校在拟录取硕士研究生时填写本科学校，在录取为博士研究生时填写硕士研究生学校。
3. “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”方面应围绕以下方面（包括但不限于）表述：是否理解并认同党的创新理论、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；表达是否对党忠诚和支持；对党的重大事件和决策的基本看法等。
4. 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”方面主要是考生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解，包括但不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、理论体系、制度、文化的认识，以及考生认为如何能更好地推动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。
5. “对学习、科研的态度”方面应包含考生对待学习和科研工作的热情、专注度、勤奋程度，以及是否有创新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等。
6. “个人思想品德、人际关系等表现”方面应围绕以下方面（包括但不限于）如实填写：是否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；是否能够与人为善、和谐相处；是否存在过不诚信行为或违反社会公德的情况等。
7. “个人抗压、抗挫折能力”方面应反映考生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的态度和行为，如能否冷静分析问题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面对挑战、遇到困难是否愿意及时报告导师予以处理、师生关系出现问题是否有解决途径等。
8. “是否受过处分或治安刑事处罚”方面应明确考生是否曾经受到过任何形式的处分或处罚，包括但不限于学校处分、治安处罚、刑事处罚等。
9. “家庭成员与主要社会关系情况，是否和睦？”方面应简述考生的家庭环境、成员关系和基本成长背景，以及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否和睦。
10. “其他需要陈述的事项”可填写考生认为对审查有必要补充的任何信息，包括特长、兴趣爱好、志愿活动等。
11. 请正反面打印本表。上述部分的填写，必须由本人手写。
12. “考生生源单位党组织审查”应基于考生写实性陈述及审查情况进行“结果”填写。审查人必须签名，并加盖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公章；若没有党组织公章缺失，可加盖所在单位公章。
13. “学校相关单位核查记录”由学校具体招生培养单位进行审查和填写，审查小组负责人签名确认。
14. 患病情况或患病史须向导师提前单独说明，不可隐瞒。
考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